
中南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现代分析测试中心） 

非 CMA、CNAS 检测报告的编制和管理 

 

1. 目的 

检测报告是分析检测工作的“最终产品”，也是对受检样品质量评价的公正性

依据。通过规范检测报告的编写和管理，促进检测报告的质量提高，为客户提供

科学、准确、公正的检测结果。 

2. 适用范围 

适用中心非 CMA、CNAS检测报告的编制、批准、修改的管理。 

3. 职责 

3.1 检测人员负责检测报告的编制，确保检测报告的信息的完整性，并及时、准

确、完整地提供检测原始记录。 

3.2同机组技术人员、同室技术人员、授权签字人（授权领域）、室主任、中心主

任，依次均可批准检测报告 

3.3办公室负责组织相关人员对检测报告的定期检查。 

3.4 办公室负责检测报告发放及其复印件和相关资料的存档。 

4. 相关要求和工作程序 

4.1 报告的一般要求 

本中心出具的所有检测报告必须采用统一的格式，每一份报告都必须包含足

够的信息，并符合相应的标准或规范的要求。 

4.2 检测报告的分类 

本中心的非 CMA、CNAS检测报告仅为“委托检测”。 

4.3 检测报告的内容 

（l） 标题； 

（2） 中心的全称、通信地址、邮编、电话；当检测地点与中心地址不同时

应注明检测地点； 

（3） 唯一的报告编号，每页有编号、总页数，报告结束用“以下空白”（用

黑体）标识； 

（4） 客户的全称和通信地址； 

（5） 所采用检测方法的标识；  

（6） 样品的状态描述和标识； 

（7） 对结果的有效性至关重要的检测物品的接收日期以及实施检测的日期

或出具检测报告的日期； 



（8） 检测结果；必要时，简述样品的采集和制备程序（方法）；可用图表、

曲线、及照片等对测量、计算及导出结果加以说明； 

（9）当需要采用不确定度表达检测结果时，须加以说明； 

（10）检测人和批准人的签名及签发日期； 

（11）当检测报告中含有分包检测项目时，必须在检测报告中加以说明； 

（12）本检测结果仅对所送检测样品负责的声明；明确声明未经本中心的书

面批准，不得部分复制分析检测报告的内容。 

4.4 检测报告的唯一性标识 

本中心规定采用《检测报告》的报告编号作为《检测报告》唯一性标识。检

测报告的报告编号与所涉及的检测样品的样品检验号相同，其编号规则为：

ATC-YYYY-xxx；YYYY 代表年份；xxx 代表样品顺序号。例如：2016 年第 18 份

检测报告，其编号为 ATC-2016-018。 

4.5 检测报告的编写 

4.5.1检测依据要写全，不能只写代号。必须按照先写检测标准代号，后写检测

标准名称的顺序填写。 

4.5.2 检测报告应做到数据准确、语言简明、内容充实、结论明确，应具备的谱

图、曲线、照片等清晰完整。 

4.5.3报告编制人依据原始数据记录编制报告，同时要做到以下几点： 

（1) 检测报告必须字迹清晰、数据准确、计算无误、内容真实、结果客观明

确； 

 (2) 报告内容必须涵盖必要的检测信息，且与相应的原始记录保持一致。 

(3) 报告编写必须严格按规定格式、专业术语、符号和发行计量单位编制。 

4.6 检测报告的批准与发送 

4.6.1 批准人要认真核对检测报告所依据的标准、检测方法、检测报告所附的数

据、 图表、曲线等与分析检测原始记录是否一致，数据的修约和误差表达是否符

合规定等，审查核实后签字批准。 

4.6.2 经批准的检测报告，复印件由业务室存档，原件由有关人员保存待发，委

托方签字领取或邮寄至委托方。 

4.6.3 检测报告在没有特别声明的条件下，均采用客户自取的发送方式。 

4.6.4 若以邮寄方式发送检测报告，报告发放人员负责报告的保密性和完整性，

并在发放登记表中注明邮寄方式，详见《保护国家机密、客户机密和所有权的程

序》。 

4.6.5 本中心不允许用电话、传真、电传或其他电子或电磁方式传输检测结果。 

4.7 检测报告的修改 



4.7.1 当检测报告发出后，如发现有误需修改时，报告编制人填写《修订检测报

告申请书》，经质量负责人批准后，重新出具报告。 

4.7.2 若委托方发现报告有误而要求更改检测报告时，则由委托方提出申请,原报

告编制人填写《修订检测报告申请书》，按客户投诉处理，并按本规范 5 条款执

行。 

4.7.3 对已发布的检测报告有重大修改，只能采用另发文件或数据修改单的形式，

在其中应包括《对序号 ATC-YYYY-xxx 检测报告的补充》的声明或者其他等效文

字的说明。如果有必要发布一份全新的检测报告，修订的检测报告应标明所代替

的报告，并注以唯一性标识（更正报告编号规则：“原报告号 +（CR）。 

4.7.4 业务办公室负责收回原《检测报告》，重新发放新修订的《检测报告》，若

原报告不能收回，应声明原报告作废和替代《检测报告》的编号。 

4.7.5  修改后的所出具的检测报告、《修订检测报告申请书》和收回的原报告，同

其他相关资料一起交业务室存档。 

4.8 报告存档 

4.8.1 业务室将检测报告发送后，应在 24小时内将需要保存的全部材料存档。 

4.8.2 检测报告存档：检测委托书、发出报告的全部复印件。原始记录由实施检

测的实验室保留，随时备查。 

4.8.3 档案管理人员在存档前应对检测报告进行检查，检查是否完整，有关资料

编号是否一致，然后登记，编好目录存档。 

4.8.4 检测报告存档件保存期为六年。 

4.8.5 检测报告及原始记录属保密范围，不得随意查阅，如工作需要，需经质量

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批准方可查阅。任何人不得在检测报告存档件上做任何修改。 

4.9检测报告的检查 

4.9.1 质量负责人定期（每半年至少一次）组织监督员组成检查小组。对各领域

检测报告的质量、管理情况进行检查。 

4.9.2质量负责人根据检查情况，决定是否采取相应的纠正/预防措施。 

4.9.3检查记录由业务室归档保存。 

5. 客户对检测报告提出异议时的申诉和处理 

5.1 送检单位对检测报告有异议时可向中心业务室、中心负责人、上级主管部门，

直至国家质量管理部门提出申诉。 

5.2 本中心接到送检单位对检测报告提出异议的直接来函或转函后在七个工作日

内对申诉内容进行调查分析，确定理由是否成立。 

5.3 质量负责人负责处理送检单位提出的异议，步骤如下： 



（1）召集分析检测、校核人员等有关人员认真分析来函的内容和提出异议的理

出； 

（2）核对原始数据是否准确； 

（3）检查检测仪器设备是否完好，检查原始记录中是否有对环境条件的记录，

仪器使用登记中有否有检测前后对仪器进行检查的记录； 

（4）检查分析检测方法是否正确；检测所依据的标准是否适用； 

（5）样品是否符合分析检测方法的有关要求，保存是否合适； 

（6）其它工作环节是否有疏漏之处。 

5.4 通过认真检查，认为申诉理由不成立时，由中心质量负责人复函向送检单位

说明情况；如申诉是上级主管部门转来的，则将复函的复印件抄报上级转函部门。 

5.5 通过检查认为申诉理由成立，并将质量事故原因查清后，在一般情况下应对

样品重新分析检测，并根据重新分析检测结果重发《检测报告》。收回原检测报告，

同时声明原报告作废。 

5.6 如因样品损坏无法重新检测时，则与送检单位协商，再送样或由中心派人重

新取样，重新检测，重新评定检测结果，重发《检测报告》。 

5.7 对于因本中心工作失误造成的情况，要向送检单位赔礼道歉，中心质量负责

人同时向上级领导作书面检讨。 

5.8 如送检单位对处理意见仍不满意时，可向上级主管部门再次申诉。 

5.9 任何不按本规范出具的报告，中心概不负责。 

 

 

高等研究中心 

2018 年 5 月 21 日 


